


评审工作按照《浙江省机电制造专业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量化

评价标准》 (2020年修订）的 评价标准执行。 机电制造专业申

报评审 条件按照《浙江省机电制造专业高级工程师任职资格评

价条件（试行）》 （浙人社(2017) 87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未达到《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 （职改字(1986) 78号

文件）规定的担任高级工程师职务学历资历条件， 但按照评价

条件量化赋分标准自评分达到80分以上人员，也可申报机电制

造专业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 本评价条件量化赋分标准中

涉及的工作业绩、 科研成果、 论文论著等佐证材料均与申报专

业相关联， 并且为担任工程师职务后或近5年所取得。

高技能人才申报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相关条件和要求

详见《浙江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

贯通的意见 （试行）＞的通知》 （浙人社发(2019) 31号）。

三、 申报程序

全省机电制造专业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采用网上申 

报， 通过个人申报、 用人单位审核、 逐级报送的原则逐级审核

推荐。

（ 一 ）个人申报： 申报人员通过全省统 一 的
“

浙江省专业

技术职 务 任 职 资 格申 报 与 评 审管理服务 系 统
”

在线申报（用户操作手册可在 网站首页下载）， 并对填报信息

真实性作在线扫码签名承诺。（申报人员申报平台个人账号登录

后， 需先在系统上完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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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申报人员每年度参加继续教育不得少于90学时，其中专业

科目不少于60学时，行业公需和一 般公需科目不少于18学时。

考虑到疫情影响， 今年参加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供（或认

可）的网络课件学习， 按照课件标定的学时数进行认定， 不受 

每年度最多登记36学时的限制，其他继续教育途径学时认定办

法仍按照浙经信人事(2018) 99号文件执行。 所在地市人社部 

门巳搭建学时登记平台的，申报人员在当地学时登记平台登记；

省属单位申报人员或所在地市尚未搭建学时登记平台的， 在

“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管 理

系统”

登记。

（五）在个人业绩档案信息齐全的前提下， 社保缴纳证明、 

2001年以后的学历学位、 照片、 论文等信息可在系统中自动提

取。 2001年之前毕业的申报人员请提供《高校毕业生登记表》

扫描件。 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

扫描件。 如近三年内有在外省交纳社保的申报人员， 需由个人

提供省外缴纳社保的相关证明。

（六）事业单位实行评聘结合。 全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职称评审应在核定的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内进行。各事业单位 

应根据核定岗位结构比例内的空缺岗位数和工作需要，公布年度

拟聘岗位数及岗位任职条件。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评价标准和具体

按岗位任职条件， 向单位申报竟聘， 并作出竟聘履职承诺。 单位 

要结合申报人员任现职来的年度考核情况，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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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考核。 根据考核结果和履职承诺， 经集体研究， 由单位在核定

的岗位结构比例内择优推荐参加评审，并在单位内进行公示。申

报人员须提供《事业单位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息表》。

五、 申报纪律

根据《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浙人专（2006) 351号）规定，对在申报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

为的申报对象， 其申报材料 一 律予以返回， 并从评审次年起3

年内不得申报高 一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已参加评审取得

资格的取消其资格 口

六、 其他事项

（一 ）今后职称评审、 初定、 认定、 缴费、 电子证书下载

等业务均在
“

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

服
＂

中办理。 个人业绩档案维护工作将作为一 项日常性工作，

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应登录系统， 及时维护有关信息。

（二） 申报人员在用人单位审核完成、 评委会评审资格审

查通过后， 按照系统提示完成评审推荐费用在线支付。

单位：浙江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地址：杭州市大学路高官弄9号科研信息楼504室

联系人：黄建芳 汪 一 青

联系电话：057 卜87886870 0571-8721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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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时间安排表

2.申报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有关材料要求

3.相关文件及表格（新系统或联合会网站自行下载， 联

飞飞霄二 ＼这衾） 八岸迅7 日

抄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江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0年8月11日印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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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时间安排表

高评委 评审
评审专业范围

名称 时间

技术开发： 从事基础性共性机电技术研究、 产品开发前

期技术研究和概念产品研究开发的专业技术人员。

设计开发：从事机电科技开发研究、机电科技成果推广、

机电科技成果产业化、 机电产品标准研究和制定以及与

之对应的技术创新和技术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生产制造（工艺）： 在机械制造、 仪器仪表、 电机电器、

浙江省 工具器件、 电线电缆、 电工材料等机电行业生产制造工

机电制
厂中从事机电产品制造工艺研究设计、 生产制造、 技术

造工程

技术人
改造以及与之对应的标准制定、 技术创新、 技术管理工

员高级 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11-12月

工程师 系统集成（工程）： 从事机电设备成套系统设计、成套设

职务任 备安装调试、 机电工程设计、 可行性研究、 机电工程施

职资格
工与管理、 机电工程监理以及与之对应的标准制定、 技

评审委

员会
术创新、 技术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技术服务： 从事围绕企业生产制造由人、 物料、 机器、

能源和信息等环节提供技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 包括标

准〈规范〉和标准化、 检验检测、 质量和质量控制、 设

备和设备维修、 企业物流、 技术中介、 环保和职业卫生

等技术的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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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证书、 荣誉证书及获奖证书， 集体项目须提供本人系主要贡

献者依据（系统自动提取）；

5．近3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系统自动提取）；

6．从事工程技术、 工程技术管理工作的经历（业绩维护后

系统自动提取）；

7.继续教育学时证明（在各市人社部门或省工业和信息化

领域学时登记平台登记）；

8．从事现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工作总结（系统填报）；

9.至少近三年来年度考核材料（业绩维护后系统自动提

取）；

10 ， 任现职以来的有关著作、 论文、 项目可行性研究设计报

告、 成果鉴定材料， 需确定一 篇代表作。 上传的论文扫描件，

需有杂志或著作的封面、 刊号、 目录及所写文章。 项目可行性

研究设计报告需提供本人执笔依据（业绩维护后系统自动提

取）；

11．事业单位申报人员需上传《事业单位人员职称申报岗位

信息表》， 由所在单位、 主管部门及人力社保部门填写意见并盖

章（系统填报）；

12. 机电制造专业申报人员需填写《评审打分表》并上传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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